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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3-0001-1号

珠海市香洲水产供销公司外伶仃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香洲水产供销公司外伶仃分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实，我局于2024年11月29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至2024年12月30日止，你单位仍未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3、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另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证据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经营，且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2.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证明你单位2022、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证据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的截图，证明本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
珠海市香洲水产供销公司外伶仃分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上述企业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谭慎华、张建雄；联系电话：0756-885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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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3-0001-2号

珠海市嘉广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嘉广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实，我局于 2024 年11月29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至2024年12月30日止，你单位仍未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3、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另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证据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经营，且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2.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证明你单位2022、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证据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的截图，证明本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
珠海市嘉广源农林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上述企业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谭慎华、张建雄；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7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3-0001-3号

珠海三德国际海上运动基地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三德国际海上运动基地有限公司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实，我局于2024年11月29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至2024年12月30日止，你单位仍未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3、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另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证据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经营，且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2.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证明你单位2022、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证据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的截图，证明本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
珠海三德国际海上运动基地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上述企业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谭慎华、张建雄；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7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3-0001-4号

珠海望九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望九贸易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实，我局于2024年11月29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至2024年12月30日止，你单位仍未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3、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另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证据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经营，且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2.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证明你单位2022、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证据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的截图，证明本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
珠海望九贸易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上述企业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谭慎华、张建雄；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7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3-0001-5号

珠海丰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丰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实，我局于2024年11月29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至2024年12月30日止，你单位仍未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3、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另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证据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经营，且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2.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证明你单位2022、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证据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的截图，证明本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
珠海丰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上述企业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谭慎华、张建雄；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7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3-0001-6号

广西中珠新能源燃料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广西中珠新能源燃料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实，我局于2024年11月29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至2024年12月30日止，你单位仍未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3、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另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证据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经营，且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2.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证明你单位2022、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证据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的截图，证明本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
广西中珠新能源燃料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上述企业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谭慎华、张建雄；联系电话：0756-885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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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3-0001-7号

粤海润管理咨询（珠海）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粤海润管理咨询（珠海）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实，我局于2024年11月29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至2024年12月30日止，你单位仍未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3、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另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证据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经营，且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2.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证明你单位2022、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证据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的截图，证明本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
粤海润管理咨询（珠海）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上述企业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谭慎华、张建雄；联系电话：0756-885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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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3-0001-8号

广东顺港利丰建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广东顺港利丰建材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实，我局于2024年11月29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至2024年12月30日止，你单位仍未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3、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另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证据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经营，且无法与其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2.通过广东省市场准入系统提取你单位的《市场主体登记机读资料》，证明你单位2022、2023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3.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年报情况截图，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的事实；
证据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当事人登记资料截图，证明当事人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证据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的截图，证明本局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督促当事人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
广东顺港利丰建材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上述企业作如下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谭慎华、张建雄；联系电话：0756-885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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